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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相关文件汇编（2009年版）》可作为工程造价管理、工程造价咨询和招标代
理、工程咨询、设计、建设、施工等部门从事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的参考书，亦可作为相关院校工程造
价专业教学和研究的辅助用书。
为了配合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工作，2004年、2006年我们组织编辑了《建设工
程造价管理相关文件汇编（2009年版）》。
该书汇集了国家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部门发布的综合性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
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的有关文件相关合同示范文本等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了许多规范性的文件，为此，本次修订一方面增加了
近期发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；另一方面也对原文件汇编中不再适用的文件或部分内容进行了
删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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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一、法律、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31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48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　第91号）中华人
民共和国价格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92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
第15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　第21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68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70号）中华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　第7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主席令 第42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65号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）建设工程质量
管理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79号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令　第293号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　第393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
业税暂行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40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（国发
〔1985〕19号）国务院关于修改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的决定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　
第448号）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59号）失业保险条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 第258号）国务院关于修改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的决定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
第350号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根据2002年3月24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〉的决定
》修订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（国发〔2005〕38号）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（国发〔1998〕44号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（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 第492号）二、综合性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三、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有关文件四、
相关合同示范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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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　　（第31号）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　　（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　　第九次会议通过，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）　　第一章 总则　　第一
条为保证公正、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，制
定本法。
　　第二条平等主体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，可以仲裁。
　　第三条下列纠纷不能仲裁：　　（一）婚姻、收养、监护、扶养、继承纠纷；　　（二）依法应
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。
　　第四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，应当双方自愿，达成仲裁协议。
没有仲裁协议，一方申请仲裁的，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。
　　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，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，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
外。
　　第六条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。
　　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。
　　第七条仲裁应当根据事实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。
　　第八条仲裁依法独立进行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
　　第九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。
裁决作出后，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
理。
　　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，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
议申请仲裁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 　　&hellip;&helli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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